
國立北港農工校合作盃聯合模擬考試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0年 7月 8 日校長核定通過 

中華民國 115年 1月 7日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一、 辦理目的 

（一）提升教學品質，建構學生基本學力，營造學生適性升學之學習環境。 

（二）協助學生複習課業、統整觀念，提升學習成效。 

（三）使學生了解各學習階段應具備之學習內容，兼顧就業與升學需求。 

二、 主辦單位：教務處。 

三、 協辦單位：各相關單位、員生消費合作社。 

四、 時間：配合全國模擬考時程。 

五、 地點：各班教室。 

六、 參加對象及類組 

七、 （一）高三學生：全體高三學生依其報考意願填寫考試類群參加。 

（二）高二學生：以班級為單位自由參加，欲參加之班級僅提供該所屬類群之考 

     試。  

八、 命 題方式：參加四技二專聯合模擬考試。 

九、 競試日期及範圍表：配合全國模擬考時程。。 

十、 參加費用： 

（一）模擬考參加費用，依當次合作之模擬考公司公告之收費標準辦理，並列入 

     學校代收代辦費用。 

（二）如因學生跨考、報考特定類群或需額外批改服務而產生之加收費用，亦依模擬    

     考公司相關規定收取。 

（三）實際收費金額、繳費方式及繳費期限，於每次模擬考辦理前另行公告。 

十一、 應試及成績評定規定 

（一）模擬考為本校正式教學評量活動之一，學生應依規定時間及地點準時應試。 

（二）成績評定以個人報考科目成績加總為該生之模擬考成績。 

（三）因故缺考之學生，以零分計算，不另辦補考。 

（四）學生到場後故意拒絕作答、交白卷或未配合完成考試者，仍視為已應試，並得列 

    入學習態度及輔導紀錄參考。 

十二、退費原則及申請標準 

     （一）模擬考費用係用於試務作業（含命題、印製試卷、排程、監考、成績處理及相關 

        行政作業），不因學生是否實際作答、是否完成作答或成績表現而辦理退費。 

     （二）學生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退費： 

        1.公假（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2.病假（須檢附醫療證明） 

        3.事假 

        4.因不可抗力因素，經學校認定者 

     （三）退費申請期限如下： 

     1.事假：應於考試日前五日(不含例假日)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2.病假、公假或不可抗力因素：最遲應於考試結束後三日內(不含例假日)   

       補齊證明文件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四）下列情形不得申請退費： 

     1.學生因個人因素選擇不作答、交白卷或消極應試者 

     2.無故缺考或未依規定期限提出申請者 

     3.考後始以未作答、臨時改變意願等理由申請退費者 

 

十二、 獎勵方式： 

  （一）以班級為單位，依學生模擬考個人成績排序，每班取前三名，各頒發獎狀乙只， 

       以資鼓勵。 

  （二）成績相同者，得並列敘獎。 

  （三）未實際作答、交白卷、無故缺考或違反考試規定者，不列入獎勵對象。 

十三、 本實施要點經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